附件
珠海市博士和博士后补贴申报指南

一、文件依据

《珠海市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创新发展实施办法》（珠人社〔2018〕276号）。

二、申报时间

2025年7月18日9:00至2025年8月18日24:00。

温馨提示：各申报人和申报单位请按申报时间节点要求，抓紧时间尽早填报，请勿集中在申报截止之日（即系统关闭当天）提交申请，以免导致网络堵塞，影响申报工作。
三、申报类别

（一）博士后工作载体招收博士后工作津贴；

（二）博士和博士后个人补贴：新引进博士补贴、在站博士后生活补贴、出站后留（来）珠海补贴。

四、申报对象及条件

在《珠海市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创新发展实施办法》（珠人社〔2018〕276号）有效期内，未享受完待遇、从未申报待遇的博士后工作载体、博士和博士后个人。
（一）博士后工作载体招收博士后工作津贴

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理服务的本市博士后设站单位，在2023年12月6日（含）前招收博士后（以博士后进站备案证明日期或在本市缴纳社保费时间为准），且未申请此项补贴。

（二）博士和博士后个人补贴

1.新引进博士生活补贴。2023年12月6日（含）前，来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含中央、部属、省属驻珠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依法在我市注册纳税的企业、新型研发机构、民办非企业和市直属公办高校（不含在珠其它高校）等创新创业的40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截止至引进首次在我市缴纳社会保险费当月）的全日制博士（含国境外博士），全职在珠海工作，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或行政事业单位入职批复）。可申请第一次或第二次补贴，在珠参加社保满一年申请第一次补贴，在珠参加社保满两年申请第二次补贴或同时申请两年补贴。已离职离开本市或不在我市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终止其申领资格。
2.在站博士后生活补贴。在我市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基地）从事科研工作的在站博士后[2023年12月6日（含）前进站]，可依托设站单位申请第一年和第二年在站生活补贴。申请第一年补贴须在珠参加社保满6个月并做完开题报告，申请第二年补贴须中期考核合格或提供博士后证书。博士后已出站且未申请过补贴的，可同时申请两年在站补贴，须提供上述材料和博士后证书。

3.出站博士后留（来）珠海补贴。2023年12月6日（含）前，留（来）珠海的45周岁（年龄计算截止至引进首次在我市缴纳社会保险费当月）以下出站博士后，全职在珠海工作并缴纳社会保险费，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自主创业的，须为企业主要创办人，且为实际控制人或股东）。出站后在珠海工作满一年可申请第一年补贴，工作每满一年可申请该年度补贴；我市博士后已申请在站第一年补贴且未申请在站第二年补贴，满足条件可同时申请第二年在站补贴和出站第一年补贴。已离职离开本市或不在我市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终止其申领资格。

五、申报程序

登陆“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

https://wsfw.zhrsj.zhuhai.gov.cn/zhrsClient/，按系统指引填报并上传相关材料。
（一）单位用户注册

博士和博士后经费申请需本单位审核，在经费申请前必须进行单位用户注册。没有注册过的，需先注册网上服务平台的帐号。已注册过的，可使用社会保障号码+密码直接登录。

（二）个人用户注册

博士和博士后个人没有注册过的，需先注册网上服务平台的帐号。已注册过的，可使用社会保障号码+密码直接登录。

（三）博士和博士后信息登记

个人用户登录网上服务平台后，点击个人服务->人事人才-> 博士博士后管理->博士和博士后信息登记，点击菜单进入。已登记信息的，需认真检查个人信息是否完整、详实，不完整的须及时补充完善，个人填写完整提交后须用人单位审核。初审时发现信息不完整的将直接退回。

（四）博士和博士后信息登记单位审核
单位用户登录网上服务平台后，点击法人服务->人事人才-> 博士博士后管理->博士和博士后信息登记，点击菜单进入。
（五）博士和博士后补贴申请

个人用户登录网上服务平台后，点击个人服务->人事人才->博士博士后管理->博士和博士后补贴申请，点击菜单进入。
（六）博士和博士后补贴用人单位审核

单位用户登录网上服务平台后，点击法人服务->人事人才-> 博士博士后管理->博士和博士后补贴审核，点击菜单进入。

用人单位核查申请人填报信息和电子材料，点击审核。如审核不通过，申请人可以编辑后再次提交申请；如审核通过，申请信息自动推送到各纳税所属区的经办机构受理。

用人单位经办人须打印申请表，然后由申请人签名、经办人签名、单位法人或分管领导签字、加盖用人单位公章后上传至平台，再提交审核，请确保提交的申请表和所填的内容一致。

（六）各区初审

各区经办机构负责初审，重点审核申请人资格条件，含证书核验、就业登记、纳税所属区、合同备案、合同工作地址等，必要时经办机构可要求申请人提供个税证明和申请材料原件进行现场查验。

（七）网上复核
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负责复核。
温馨提示：各区经办机构将申领信息退回要求补充材料的，请于3个工作日内补充完善相应材料并完成用人单位审核，逾期视为放弃申报。
有关说明

（一）外籍申报人员在本市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提供依法在我市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证明。

（二）本次博士后工作载体资助、博士和博士后补贴经费申请，经审核通过的，将根据资金预算安排统筹发放。

（三）博士和博士后补贴须通过用人单位（在站单位）审核，用人单位（在站单位）审核不通过或未审核的将无法进入下一步操作，视为申报失败。

（四）个人信息登记时，请务必将本人电话、社保卡账号（外籍人员无社保卡的提供本市银行个人开户账号）及单位联系人电话填写详实清楚，并反复核对，并确保该账户为一类银行账户，避免因账号错误及联系不上，影响经费发放进程。
（五）用人单位和申请人须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发现单位或个人提供虚假材料和信息的，一经查实，该单位或个人将列入失信名单，并取消单位和个人申请资格，3年内不得申请人才专项资助。涉及违法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六）申请人同时符合多项人才政策条件的，在申请经费时，须按“从新、从优、从高、不重复”的原则，申请其中一项。例如：新引进博士补贴、在站博士后生活补贴及出站后留（来）珠海补贴、高层次人才补贴、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住房补贴等，相互不能重复申请。已享受本市新来珠青年人才住房“一免两减”政策的，按“就高不重复”申请。
（七）申请人中，如夫妻一方为市高层次人才的，若选择申请高层次人才住房补贴，其配偶不得以个人名义申请正副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博士、博士后等安居货币补贴。以家庭为单位享受高层次人才住房补贴前，夫妻有一方若享受过高层次人才、正副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博士、博士后等安居货币补贴政策，则须扣除已享受的补贴（高层次人才及配偶婚前已享受的补贴不扣除）。

（八）注册地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范围内的用人单位（含

在站单位）不列入申报范围。

（九）博士和博士后经费申报不收取任何经办费用。
七、联系方式

	序号
	所属区
	经办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市人才服务窗口及平台技术支持

	1
	市直
	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市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
	0756-2120178

	2
	
	平台技术支持
	18928064582

	各区经办机构及电话

	3
	香洲区（保税区）
	香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6-2518960

	4
	金湾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6-7263397

	5
	斗门区（富山工业园区）
	斗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6-2782458
0756-2782456

	6
	高新区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群工作部
	0756-3629392

	7
	万山区
	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党群工作部
	0756-8686728


八、投诉受理电话

市级投诉受理电话：0756-2120178、2128406、2128037、2128219。

（二）区级投诉受理电话：与各区经办机构联系电话一致。
1


